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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「 」 攸關考生權益，務必下載後詳閱 114年3月 3日（一） 

【指定項目甄試報名】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欲參加本校指定項目甄試者： 

步驟1 
繳費 

「甄試費繳費 
帳號及金額」 

請至「招生資訊學士班招生大
學申請入學」查詢

https://exams.ccu.edu.tw/ 
自114年4月22日（二）上午9時起 
至114年5月 5日（一）下午5時止 

 請依下頁「指定項目甄試費繳費方

式說明」辦理 

 繳費後，務必上網至「甄試費、複

查費用入帳查詢」確認繳費成功 
步驟2 
上傳

審查

資料 

各學系(組)規定繳交
之 至甄選委員會 

請至甄選委員會，選擇「申請入學

審查資料上傳網路上傳(勾選)
審查資料」https://www.cac.edu.tw 

自114年5月 1日（四） 
至114年5月 5日（一） 
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

資格

審驗

繳交

資料 

資格審驗應繳資料 
(一般考生免繳；不得與審查資
料一起上傳，否則不予受理) 

請以傳真或Email方式辦理： 
(1) 或 (註1)考生
繳交學歷(力)證明 

(2) 考生繳交經濟或

文化不利之弱勢證明(註2) 

114年5月 5日（一）前 

公告「 」 
(含面試、筆試時間及地點之公告方式) 

各學系甄試注意事項由考生自行上

網查閱，本校不另行寄發 114年4月22日（二）下午2時 

公告「通過資格審查暨參加 
第二階段甄試考生名單」 

完成繳費及上傳審查資料，始得參

加第二階段甄試；以境外學歷及同

等學力第六條報考之考生另須通過

資格審查 
114年5月 9日（五）下午2時 

指定項目甄試（面試、筆試） 
甄試時間依網路公告之「學系甄試

注意事項」為準；甄試當日考生須

持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準時應試 

自114年5月15日（四） 
至114年5月20日（二） 
(各學系甄試日期，詳見「校系分則」) 

榜    示 考生可查閱錄取名單外，亦可上網查

詢及下載個人之「甄選總成績單」 預定114年5月28日（三） 

成績複查 僅受理指定項目成績複查，申請複

查以一次為限 
114年5月29日（四）中午12時前 
（上網申請，逾期恕不受理） 

錄取生向大學甄選入學委員

會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接受

統一分發 

錄取生(含正、備取生)無論錄取單
一校系或多個校系，均應上網至甄

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

https://www.cac.edu.tw 

自114年6月 5日（四） 
至114年6月 6日（五） 
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

統一分發結果公告 本校6/13掛號郵寄獲分發錄取函 114年6月12日（四） 

獲分發錄取生向大學甄選入

學委員會網路聲明放棄入學

資格 

請至甄選委員會，選擇「申請入學
網路聲明放棄聲明放棄入學資格
登錄」https://www.cac.edu.tw 

自114年6月12日（四） 
至114年6月15日（日） 
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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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2：本校除嘉星招生各組外，其餘學系(組)均於招生名額內保留 1~3名（確切名額數以簡章校系分則為準）
名額優先錄取經濟(低收、中低收、特境)或文化(新住民子女)不利之弱勢學生，欲申請者須傳真或 Email
繳交相關弱勢證明（證明文件請參閱本須知第 5~6頁）至本校「教務處招生組」，逾期、未檢具、非依規
定方式繳交或審核不符者視同資格不符，不予優待。 



05-2720411  

洽詢事項 網址 分機 承辦單位 

甄試須知下載、甄試費繳交、

審查資料上傳、甄試資格、應

試、成績單、正(備)取生統一
分發、放棄入學等問題 

https://exams.ccu.edu.tw 
11101-11106 
考生服務專線：

05-2721480 

教務處 
招生組 

學歷(力)證件繳驗、註冊、入

學、學籍、修業等相關問題 https://oaa.ccu.edu.tw 
11212 
11201-11209 

教務處 
教學組 

兵役相關問題 https://security.ccu.edu.tw 
17266 
諮詢專線：

05-2721114 

學務處 
學生安全組 

學生宿舍申請、就學貸款、學

雜費減免等相關問題 https://studentlife.ccu.edu.tw 

12102（宿舍申請） 
12104（就學貸款） 
12107（學雜費減免） 
專線 

05-2721673 

學務處 

學生註冊收費相關問題 https://oga.ccu.edu.tw/p/404-10
06-11639.php?Lang=zh-tw 13306 總務處 

●為增加 入學機會，本校訂有各項 ： 

【嘉星招生】由學院聯合辦理經濟弱勢生招生，分設有「嘉星招生」甲

～辛組（考生限擇一組報名），各組別調降學測檢定標準，

第二階段僅採書審，考生不須到校甄試，錄取方式依考生

甄選總成績及志願序錄取至各學系。 

【優先錄取】除嘉星招生各組外，各學系(組)均於招生名額內保留 1~3

名名額優先錄取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

或特殊境遇家庭或新住民子女學生。 

【費用補助】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，低收入戶考生甄試費全免優待、

中低收入戶考生及特殊境遇家庭考生享有甄試費減免 60%

之優惠，並提供上述居住於嘉義縣市以外之考生，住宿費

及往返交通費補助之服務。 

●為服務 考生，本校提供甄試前一晚之住

宿費補助服務。 


